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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公司利润表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一

、

营业收入

７

，

８８３

，

１５２

，

８３５．８２ １４

，

７９４

，

０１１

，

２８６．４０ １９

，

０８５

，

５８６

，

１５０．０５

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

４

，

４３４

，

８５２

，

２２４．６９ ３

，

６９４

，

１４３

，

２１８．３５ ４

，

７４９

，

１９３

，

２４１．３９

其中

：

代理买卖证券业务净

收入

１

，

３０６

，

２６０

，

１９３．６２ １

，

５６９

，

６３０

，

７７０．６７ ２

，

０８９

，

７０５

，

８０６．３０

证券承销业务净收入

１

，

６６７

，

６２４

，

５５１．２８ １

，

３８２

，

１３８

，

７１９．８４ ２

，

１２５

，

２１２

，

４２２．８０

受托客户资产管理业务净

收入

１９８

，

０９１

，

９６０．９１ ２１７

，

７５９

，

５３７．１９ １６８

，

９４６

，

５０６．８２

基金管理费收入

－ － －

基金销售收入

－ － －

利息净收入

６０２

，

７６６

，

３３９．３３ ７９１

，

２４５

，

９６８．３９ ４０９

，

２４９

，

３４８．４４

投资收益

２

，

６２７

，

２１６

，

８１４．１２ １０

，

８９８

，

２９９

，

１４０．４５ １３

，

６１８

，

６７８

，

８７５．９９

其中

：

对联营公司和合营公

司的投资收益

３９２

，

０７５

，

２７７．４９ ６７７

，

１２３

，

５４６．０８ ３８

，

８０２

，

８７０．７０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

损失以

负号填列

）

１６８

，

５３７

，

３９９．１６ －５８１

，

７４３

，

９０７．３６ ３０５

，

１３２

，

７１１．７０

汇兑收益

（

损失以负号填

列

）

２

，

０９０

，

３２４．８９ －３９

，

９１８

，

４７４．７６ －２

，

９１８

，

０７９．１２

其他业务收入

４７

，

６８９

，

７３３．６３ ３１

，

９８５

，

３４１．３３ ６

，

２５０

，

０５１．６５

二

、

营业支出

３

，

９１３

，

８２５

，

８０１．１３ ５

，

７９９

，

００８

，

１３８．７９ ４

，

７３４

，

８８１

，

０９７．７９

营业税金及附加

２９７

，

０４２

，

３２７．１６ ２２５

，

２５４

，

４１２．１２ ３５２

，

０６８

，

７６２．３５

业务及管理费

３

，

５７６

，

９６６

，

６３７．９０ ４

，

０６２

，

５９５

，

５３８．８３ ４

，

３７４

，

１０４

，

２７０．３２

资产减值损失

２７

，

５５７

，

８３２．０５ １

，

５０５

，

０８０

，

０８８．６５ ４

，

２１０

，

２９４．７３

其他业务成本

１２

，

２５９

，

００４．０２ ６

，

０７８

，

０９９．１９ ４

，

４９７

，

７７０．３９

三

、

营业利润

３

，

９６９

，

３２７

，

０３４．６９ ８

，

９９５

，

００３

，

１４７．６１ １４

，

３５０

，

７０５

，

０５２．２６

加

：

营业外收入

２５

，

９４７

，

９２３．５４ １１

，

３１０

，

５４８．７６ ５１

，

００８

，

８６９．７２

减

：

营业外支出

８４３

，

７２７．５０ ９

，

２１４

，

７４４．２３ ２７

，

２６３

，

０４５．４２

四

、

利润总额

３

，

９９４

，

４３１

，

２３０．７３ ８

，

９９７

，

０９８

，

９５２．１４ １４

，

３７４

，

４５０

，

８７６．５６

减

：

所得税费用

８６３

，

７８０

，

０４９．９０ １

，

６３６

，

１８９

，

０３４．２０ ２

，

５６０

，

８０９

，

９１２．１７

五

、

净利润

３

，

１３０

，

６５１

，

１８０．８３ ７

，

３６０

，

９０９

，

９１７．９４ １１

，

８１３

，

６４０

，

９６４．３９

六

、

其他综合收益

４２８

，

９９２

，

６４１．０７ －１

，

９６２

，

７９４

，

０２０．７２ ５６４

，

９１１

，

３１８．３９

七

、

综合收益总额

３

，

５５９

，

６４３

，

８２１．９０ ５

，

３９８

，

１１５

，

８９７．２２ １２

，

３７８

，

５５２

，

２８２．７８

３

、母公司现金流量表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一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

：

回购业务资金净增加额

５

，

４０１

，

６８６

，

６８０．８７ ９

，

０５５

，

０１９

，

２７２．３７ －８

，

９２７

，

８３０

，

３９０．６５

收取利息

、

手续费及佣金的

现金

６

，

２８１

，

３３２

，

０５７．６３ ５

，

４９３

，

３８６

，

４６７．５３ ５

，

６３２

，

２０２

，

６９０．１９

代理买卖证券收到的现金

净额

－２

，

２８７

，

９７３

，

７３５．５７ －１３

，

６６１

，

０４３

，

２３８．４９ ９４１

，

３７５

，

６６５．３０

代理承销证券收到的现金

净额

６８

，

６７４

，

９５７．８８ ３９

，

７９４

，

４５６．１３ １３

，

０７５

，

０００．０２

拆入资金净增加额

２

，

７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

的现金

１７９

，

１６３

，

４１６．６５ ４１３

，

５１６

，

９４１．００ １２６

，

４１３

，

０１６．７５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１２

，

３４２

，

８８３

，

３７７．４６ １

，

４４０

，

６７３

，

８９８．５４ －２

，

２１４

，

７６４

，

０１８．３９

交易性金融资产净增加额

１５

，

９１９

，

６４１

，

７４８．４８ ４

，

９９６

，

５４４

，

３９８．３５ ３

，

３６２

，

４１９

，

６３５．８０

支付利息

、

手续费及佣金的

现金

１

，

０６１

，

３８４

，

６８３．７８ ９７０

，

５６６

，

８７７．８４ ２９９

，

３５８

，

３８３．１５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

付的现金

３

，

２１７

，

１５４

，

４３０．５６ ４

，

４６９

，

３４５

，

６７１．９３ ２

，

４０２

，

７７６

，

３１８．９３

支付的各项税费

２

，

２８８

，

２０３

，

９７６．８９ ２

，

７１６

，

０３３

，

２３１．９４ １

，

０３２

，

１３６

，

６５３．４８

拆出资金净增加额

－ － －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

的现金

４

，

８５１

，

１９８

，

２５４．２１ ２

，

５７１

，

７９１

，

８７６．２９ ２

，

７７７

，

５６８

，

８７０．４８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２７

，

３３７

，

５８３

，

０９３．９２ １５

，

７２４

，

２８２

，

０５６．３５ ９

，

８７４

，

２５９

，

８６１．８４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１４

，

９９４

，

６９９

，

７１６．４６ －１４

，

２８３

，

６０８

，

１５７．８１ －１２

，

０８９

，

０２３

，

８８０．２３

二

、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

：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净增加

额

３

，

１６１

，

８１６

，

０１６．１０ １

，

５２６

，

８１０

，

８８７．１６ ８

，

２４６

，

３９６

，

７００．７３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 ９

，

０７３

，

５７２

，

６７０．０６ ８

，

０８３

，

９２９

，

５３１．４９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４９０

，

７０２

，

０６８．１３ ２

，

６００

，

９３６

，

９０２．０５ ２

，

０００

，

８４７

，

２６９．５３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

的现金

５６５

，

３４１．９２ ２１

，

０９６

，

１２８．７９ ７３

，

２３６

，

９６２．５８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３

，

６５３

，

０８３

，

４２６．１５ １３

，

２２２

，

４１６

，

５８８．０６ １８

，

４０４

，

４１０

，

４６４．３３

投资支付的现金

７

，

６３８

，

０５３

，

７７７．００ １

，

５０５

，

３５８

，

６７５．９５ ２

，

７７９

，

６５０

，

０００．００

购建固定资产

、

无形资产和

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３９３

，

２７２

，

５７７．２３ １

，

４６６

，

９４５

，

４０７．６１ ５８３

，

３４８

，

２０４．８２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８

，

０３１

，

３２６

，

３５４．２３ ２

，

９７２

，

３０４

，

０８３．５６ ３

，

３６２

，

９９８

，

２０４．８２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４

，

３７８

，

２４２

，

９２８．０８ １０

，

２５０

，

１１２

，

５０４．５０ １５

，

０４１

，

４１２

，

２５９．５１

三

、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

：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 １１

，

２７０

，

９２５

，

６７７．３４ －

发行债券收到的现金

１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 －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１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１

，

２７０

，

９２５

，

６７７．３４ －

分配股利

、

利润或偿付利息

支付的现金

４

，

８９８

，

２５３

，

４８８．７１ ５

，

０３６

，

６００

，

７００．００ ３

，

３７８

，

９８３

，

８００．００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

的现金

－ － ７８１

，

５２３．３８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４

，

８９８

，

２５３

，

４８８．７１ ５

，

０３６

，

６００

，

７００．００ ３

，

３７９

，

７６５

，

３２３．３８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８

，

１０１

，

７４６

，

５１１．２９ ６

，

２３４

，

３２４

，

９７７．３４ －３

，

３７９

，

７６５

，

３２３．３８

四

、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

等价物的影响

２

，

０９０

，

３２４．８９ －３９

，

９１８

，

４７４．７６ －２

，

９１８

，

０７９．１２

五

、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

加额

－１１

，

２６９

，

１０５

，

８０８．３６ ２

，

１６０

，

９１０

，

８４９．２７ －４３０

，

２９５

，

０２３．２２

加

：

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余额

４４

，

７６４

，

９４５

，

９６６．２３ ４２

，

６０４

，

０３５

，

１１６．９６ ４３

，

０３４

，

３３０

，

１４０．１８

六

、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余额

３３

，

４９５

，

８４０

，

１５７．８７ ４４

，

７６４

，

９４５

，

９６６．２３ ４２

，

６０４

，

０３５

，

１１６．９６

二、最近三个会计年度主要财务指标

（一）合并口径财务指标

财务指标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负债率

（

％

）

３５．１７％ ２２．１９％ ２２．２３％

全部债务

（

亿元

）

４０２．５３ １５８．５０ ８５．４０

债务资本比率

（

％

）

３１．７１％ １５．４１％ １０．７６％

流动比率

（

倍

）

１．６９ ２．５５ ２．３０

速动比率

（

倍

）

１．６９ ２．５５ ２．３０

ＥＢＩＴＤＡ

（

亿元

）

６７．０７ １５７．５１ １６９．９１

ＥＢＩＴＤＡ

全部债务比

（

％

）

１６．６６％ ９９．３８％ １９８．９６％

ＥＢＩＴＤＡ

利息倍数

８．４４ ３８．１８ ５６．４１

利息保障倍数

（

倍

）

７．９０ ３７．４４ ５５．１８

营业利润率

（

％

）

４６．４４％ ５９．９７％ ５８．５３％

总资产报酬率

（

％

）

３．５１％ １２．４２％ １３．０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

净资产

（

元

／

股

）

７．８５ ７．８６ ７．０８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

元

／

股

）

－１．７３ －２．４４ －１．６１

每股净现金流量

（

元

／

股

）

－０．８６ －０．９１ －５．３５

上述财务指标的计算方法如下：

资产负债率

＝

（负债总额

－

代理买卖证券款）

／

（资产总额

－

代理买卖证券款）

全部债务

＝

期末短期借款

＋

期末交易性金融负债

＋

期末拆入资金

＋

期末卖出回购金融资产

＋

期末应付债

券

＋

期末应付短期融资券

＋

长期应付款

债务资本比率

＝

全部债务

／

（全部债务

＋

所有者权益）

流动比率

＝

（货币资金

＋

结算备付金

＋

拆出资金

＋

交易性金融资产

＋

衍生金融资产

＋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应收利息

－

代理买卖证券款

－

代理承销证券款

＋

应收款项）

／

（短期借款

＋

拆入资金

＋

交易性金融负债

＋

衍生金

融负债

＋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

应付职工薪酬

＋

应交税金

＋

应付利息

＋

应付短期融资券

＋

应付款项）

速动比率

＝

（货币资金

＋

结算备付金

＋

拆出资金

＋

交易性金融资产

＋

衍生金融资产

＋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应收利息

－

代理买卖证券款

－

代理承销证券款

＋

应收款项）

／

（短期借款

＋

拆入资金

＋

交易性金融负债

＋

衍生金

融负债

＋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

应付职工薪酬

＋

应交税金

＋

应付利息

＋

应付短期融资券

＋

应付款项）

ＥＢＩＴＤＡ＝

利润总额

＋

利息支出

－

客户资金利息支出

＋

固定资产折旧

＋

摊销

ＥＢＩＴＤＡ

全部债务比

＝ＥＢＩＴＤＡ／

全部债务

ＥＢＩＴＤＡ

利息倍数

＝ＥＢＩＴＤＡ／

（利息支出

－

客户资金利息支出）

利息保障倍数

＝

（利润总额

＋

利息支出

－

客户资金利息支出）

／

（利息支出

－

客户资金利息支出）

营业利润率

＝

营业利润

／

营业收入

总资产报酬率

＝

净利润

／

［（期初总资产

＊＋

期末总资产

＊

）

／２

］

×１００％

其中： 总资产

＊＝

资产总额

－

代理

买卖证券款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期末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期末普通股股份总数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期末普通股股份总数

每股净现金流量

＝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

期末普通股股份总数

（二）母公司口径财务指标

财务指标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负债率

（

％

）

３７．０３％ ２４．０９％ ２１．６３％

流动比率

（

倍

）

１．５２ ２．２９ ２．０２

速动比率

（

倍

）

１．５２ ２．２９ ２．０２

利息保障倍数

（

倍

）

５．６０ ２１．９５ ６８．９５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

元

／

股

）

－１．３６ －１．３０ －１．１０

每股净现金流量

（

元

／

股

）

－１．０２ ０．２０ －０．０４

上述财务指标的计算方法如下：

资产负债率

＝

（负债总额

－

代理买卖证券款）

／

（资产总额

－

代理买卖证券款）

流动比率

＝

（货币资金

＋

结算备付金

＋

拆出资金

＋

交易性金融资产

＋

衍生金融资产

＋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应收利息

－

代理买卖证券款

－

代理承销证券款

＋

应收款项）

／

（短期借款

＋

拆入资金

＋

交易性金融负债

＋

衍生金

融负债

＋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

应付职工薪酬

＋

应交税金

＋

应付利息

＋

应付短期融资券

＋

应付款项）

速动比率

＝

（货币资金

＋

结算备付金

＋

拆出资金

＋

交易性金融资产

＋

衍生金融资产

＋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应收利息

－

代理买卖证券款

－

代理承销证券款

＋

应收款项）

／

（短期借款

＋

拆入资金

＋

交易性金融负债

＋

衍生金

融负债

＋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

应付职工薪酬

＋

应交税金

＋

应付利息

＋

应付短期融资券

＋

应付款项）

利息保障倍数

＝

（利润总额

＋

利息支出

－

客户资金利息支出）

／

（利息支出

－

客户资金利息支出）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期末普通股股份总数

每股净现金流量

＝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

期末普通股股份总数

第五节 本期债券的偿付风险及偿债计划和保障措施

一、本期债券的偿付风险

本公司目前经营和财务状况良好，但本期债券的存续期较长，在本期债券存续期内，宏观经济环境、

资本市场状况、国家相关政策等外部因素以及公司本身的生产经营存在着一定的不确定性，这些因素的

变化会影响到公司的运营状况、盈利能力和现金流量，可能导致公司无法如期从预期的还款来源获得足

够的资金按期支付本期债券本息，从而使投资者面临一定的偿付风险。

二、偿债计划

本期债券的起息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５

日， 债券利息将于起息日之后在存续期内每年支付一次，

２０１４

年至

２０１６

年间每年的

８

月

５

日为本期债券上一计息年度的付息日（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顺延，下同）。

本期债券到期一次还本。 本期债券的本金偿付日为

２０１６

年

８

月

５

日，前述日期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

日，则兑付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

本期债券本金及利息的支付将通过债券登记托管机构和有关机构办理。支付的具体事项将按照有关

规定，由公司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发布的公告中加以说明。

三、偿债资金来源

本期债券的偿债资金将主要来源于本公司日常经营所产生的利润及经营性现金流。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

和

２０１２

年，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营业收入分别为

２７７．９５

亿元、

２５０．３３

亿元和

１１６．９４

亿元，实现归属于母公司的

净利润分别为

１１３．１１

亿元、

１２５．７６

亿元和

４２．３７

亿元，扣除代理买卖证券业务现金流入流出因素影响后的经

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分别为

－９３．２６

亿元、

－４．４５

亿元和

－１７４．９２

亿元。

２０１２

年公司经营性现金流为负的

主要原因是公司加大了对交易性金融资产的投资，该类资产变现能力强，必要时可作为公司偿债资金来

源。 良好的收入规模和盈利积累，是公司按期偿本付息的有力保障。

此外，公司经营稳健，信用记录良好，各项风险监管指标均满足相关要求，外部融资渠道畅通。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已获得的授信额度超过

１０００

亿元，已使用授信额度

２００

亿元。 一旦本期债券兑付时

遇到突发性的资金周转问题，公司将通过各种可行的融资方式予以解决。 良好的融资渠道为发行人债务

的偿还提供较为有力的保障。

四、偿债应急保障方案

长期以来，本公司财务政策稳健，注重流动性管理，资产流动性良好，必要时可以通过高流动性资产

变现来补充偿债资金。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货币资金（扣除客户资金存款）、交易性金融资产、买入

返售金融资产、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等高流动性资产分别为

２３５．６８

亿元、

３８８．０８

亿元、

７．９４

亿元、

２９１．９２

亿元，

合计达

９２３．６２

亿元。 若出现公司现金不能按期足额偿付本期债券本息时，公司拥有的变现能力较强的高

流动性资产可迅速变现，可为本期债券本息及时偿付提供一定的保障。

五、偿债保障措施

为了充分、有效地维护债券持有人的利益，公司为本期债券的按时、足额偿付做出一系列安排，包括

制定《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设立专门的偿付工作小组、制定并严格执行资金管理计划、充分发挥债券受

托管理人的作用和严格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等，形成一套确保债券安全付息、兑付的保障措施。

（一）制定《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本公司和债券受托管理人已按照《公司债券发行试点办法》的要求制定了本期债券的《债券持有人会

议规则》，约定债券持有人通过债券持有人会议行使权利的范围、程序和其他重要事项，为保障本期债券

的本息及时足额偿付做出了合理的制度安排。

（二）设立专门的偿付工作小组

本公司将指定资金运营部负责协调本期债券的按期偿付工作，并通过其他相关部门在每年的财务预

算中落实安排本期债券本息的兑付资金，保证本息的如期偿付，保证债券持有人的利益。

（三）制定并严格执行资金管理计划

公司已设立资产负债委员会，对资产配置、负债规模和结构进行统一管理，本期债券发行后，公司将

根据债务结构情况进一步加强资产负债管理、流动性管理、募集资金使用管理等，并将根据债券本息未来

到期应付情况制定年度、月度资金运用计划，保证资金按计划调度，及时、足额地准备偿债资金用于每年

的利息支付以及到期本金的兑付，以充分保障投资者的利益。

（四）充分发挥债券受托管理人的作用

本期债券引入了债券受托管理人制度，由债券受托管理人代表债券持有人对公司的相关情况进行监

督，并在债券本息无法按时偿付时，代表债券持有人，采取一切必要及可行的措施，保护债券持有人的正

当利益。

本公司将严格按照《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的约定，配合债券受托管理人履行职责，定期向债券受托管

理人报送公司履行承诺的情况，并在公司可能出现债券违约时及时通知债券受托管理人，便于债券受托

管理人及时依据《债券受托管理协议》采取必要的措施。

（五）严格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本公司将遵循真实、准确、完整的信息披露原则，使公司偿债能力、募集资金使用等情况受到债券持

有人、债券受托管理人和股东的监督，防范偿债风险。

（六）发行人承诺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并同意董事会授权其获授权小

组在出现预计不能按期偿付债券本息或者到期未能按期偿付债券本息之情形时，公司将至少采取如下措

施：

１

、不向股东分配利润；

２

、暂缓重大对外投资、收购兼并等资本性支出项目的实施；

３

、调减或停发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工资和奖金；

４

、主要责任人不得调离。

（七）外部融资渠道

公司是首批进入全国银行间拆借市场以及获准可以进行股票抵押贷款的证券公司之一，融资类交易

规模常年位于券商类第一名。 人民银行最新核定给公司的同业拆借和质押式回购额度分别为

３２０

亿元和

８８．１４

亿元。 目前公司与包括大型国有银行及股份制银行在内的多家同业成员建立了授信关系，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已获得的授信额度超过

１０００

亿元，已使用授信额度

２００

亿元。 公司在积极开展买方业务

的同时保持了较高的流动性储备，偿债能力强健。

六、发行人违约责任

当本公司未按时支付本期债券的本金、利息和

／

或逾期利息，或发生其他违约情况时，债券受托管理人

将依据《债券受托管理协议》代表债券持有人向本公司进行追索。 如果债券受托管理人未按《债券受托管

理协议》履行其职责，债券持有人有权直接依法向本公司进行追索。

本公司承诺按照本期债券基本条款约定的时间向债券持有人支付债券利息及兑付债券本金，如果本

公司不能按时支付利息或在本期债券到期时未及时兑付本金，对于逾期未付的利息或本金，公司将根据

逾期天数按逾期利率向债券持有人支付逾期利息，逾期利率为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上浮

３０％

。

第六节 债券跟踪评级安排说明

根据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评级行业惯例以及本公司评级制度相关规定，自首次评级报告出具之日

（以评级报告上注明日期为准）起，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将在本期债券信用等级有效期内或者本期债

券存续期内，持续关注本期债券发行人外部经营环境变化、经营或财务状况变化以及本期债券偿债保障

情况等因素，以对本期债券的信用风险进行持续跟踪。 跟踪评级包括定期和不定期跟踪评级。

在跟踪评级期限内，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将于发行主体及担保主体（如有）年度报告公布后两个

月内完成该年度的定期跟踪评级，并发布定期跟踪评级结果及报告；在此期限内，如发行主体、担保主体

（如有）发生可能影响本期债券信用等级的重大事件，应及时通知本公司，并提供相关资料，中诚信证券评

估有限公司将就该事项进行调研、分析并发布不定期跟踪评级结果。

如发行主体、担保主体（如有）未能及时或拒绝提供相关信息，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将根据有关

情况进行分析，据此确认或调整主体、债券信用等级或公告信用等级暂时失效。

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的定期和不定期跟踪评级结果等相关信息将通过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

司网站（

ｗｗｗ．ｃｃｘｒ．ｃｏｍ．ｃｎ

）予以公告，并由发行人安排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进行披露。

第七节 发行人近三年是否存在违法违规情况的说明

截止本上市公告书公告之日，发行人最近三年在所有重大方面不存在违法和重大违规行为。

第八节 募集资金运用

一、本次募集资金运用计划

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后，全部用于补充公司营运资金，保证经营活动的顺利进行。

资金使用是金融机构业务开展的核心，也是公司相对其他券商的核心竞争优势之一。近年来，为保证

经营业绩平稳增长，促进创新业务发展，保持和培育长期核心竞争力，公司大力发展资本中介型和创新型

业务。 融资融券、股票收益互换、约定式购回、大宗交易等业务获得了较快的发展。 以融资融券业务为例，

２０１２

末公司、中信证券（浙江）和中信万通证券融资融券余额合计为人民币

８８．３８

亿元，较

２０１１

年末增长

２３７．７８％

。 资本中介型和创新型业务的发展需要大量资金支持，公司存在较大营运资金需求。 本期债券发

行募集资金将主要用于融资融券、约定式购回、大宗交易、

ＥＴＦ

基金做市等资本中介型业务以及符合监管

规定的创新型业务，促进公司业务长期发展。

本期债券期限相对较长，公司将根据发行完成后的债务结构进一步加强资产负债管理、流动性管理

和资金运用管理，确保募集资金的有效运用并控制相关财务风险。

二、募集资金运用对发行人财务状况的影响

（一）有利于优化公司债务结构，降低财务风险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除公司在

２００６

年发行的

１５

亿证券公司债以外，公司有息债务全部为一年以内

的短期债务，外部融资主要通过拆借、回购和发行短期融资券等短期融资方式进行。发行公司债券将改善

公司的负债结构，有利于公司中长期资金需求的配置和战略目标的稳步实施。

（二）有利于提高财务杠杆比率和公司盈利水平

２０１３

年，公司各业务线自主申报资金需求大幅增加，公司计划做好境内外公司债务融资工具的发行

工作，整体财务杠杆率从

２０１２

年的

１．５５

倍提高到

２

倍左右，实现可配置资金由“资本金为主”向“两倍杠杆”

的转变。 在保持合理的公司资产负债率水平下，进行负债融资，将提高财务杠杆比率，提升公司的盈利水

平，提高资产负债管理水平和资金运营效率。

（三）有利于降低公司流动性风险

公司各业务发展需要大量资金，通过拆借、回购和短期融资券等方式融入短期资金支持中长期业务

面临一定的流动性风险。因此公司发行中长期债券，可以降低流动性风险，有效满足公司中长期业务发展

的资金需求。

综上所述，本期债券募集资金将全部用于补充营运资金。 公司发行中长期债券有利于优化债务结构

和降低流动性风险，同时在合理的资产负债率水平下提高财务杠杆比率，从而提升公司盈利水平。

第九节 其他重要事项

一、发行人的对外担保情况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

０

元。 注

１

二、发行人的未决诉讼或仲裁

１

、广东南国德赛律师事务所诉公司委托合同纠纷案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１

日，公司收到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２０１１

）珠中法民二终字第

１３１

号］，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驳回公司上诉，维持原判（即：公司赔偿原告广东南国德赛律师事务所法律服务

费损失人民币

４９０

余万元，并承担诉讼费人民币

４．４３

万元）。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７

日，公司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提出再审申请，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８

日收到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送达的《民事裁定书》，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指令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该案予以再审，再审期间，中止原判决的执行。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珠海市中级

人民法院再审开庭审理了此案，目前尚未做出判决。 公司已将本案涉及的人民币

４

，

９４４

，

３５４．２４

元计入预

计负债。 本案不会对公司经营产生影响。

２

、公司诉上海新国大房地产有限公司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案

为履行承诺，尽快办理相关房产的变更和过户，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７

日向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提起

诉讼，要求上海新国大房地产有限公司办理上海番禺路

３９０

号时代大厦

１０

套房屋的所有权登记过户手续。

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经审理后，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做出一审判决，要求被告上海新国大房地产有限公

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办理将公司诉讼请求中主张的

１０

套房屋产权登记至公司名下的过户手续。

一审判决生效后，公司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向法院申请执行。 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７

日

做出相应的协助执行通知书。

３

、客户张其合诉许强及中信金通证券杭州文晖路证券营业部侵权案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中信金通证券杭州文晖路证券营业部（现中信证券（浙江）杭州朝晖路证券营业部）客户

张其合以其朋友许强、中信金通证券杭州文晖路证券营业部侵权为由，向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提

起诉讼，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以（

２００８

）金中民一初字第

５

号《民事判决书》一审判决中信金通证券与许强

共同赔偿张其合人民币

６００

万元及同期贷款利息。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中信金通证券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以（

２００８

）浙民二终

字第

１９９

号《民事判决书》二审判决中信金通证券不承担责任，撤销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一审判决。

２００９

年，张其合向最高人民检察院提起抗诉申请，最高人民检察院于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２９

日以高检民行不抗

（

２０１０

）

５

号《民事行政监察不抗诉决定书》裁定不予抗诉。

２０１０

年，张其合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再审申请，

最高人民法院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作出（

２０１０

）民申字第

７２３

号民事裁定书，指令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本

案进行再审，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后以（

２０１１

）浙民再字第

６４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中信金通证券

不承担责任，维持（

２００８

）浙民二终字第

１９９

号《民事判决书》的裁定。

２０１２

年，张其合再次向最高人民法院

申请再审。 目前，最高人民法院正在对本案进行再审立案审查，尚未作出裁定。

（说明：本案诉讼标的人民币

６００

万元银行汇票本息，预计目前本息合计达人民币

１

，

０００

万元左右。 ）

第十节 有关机构

（一）发行人

名称：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

８

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法定代表人：王东明

联系人：李炯、张东骏、李凯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０８３８１０６

、

０１０－６０８３８２１４

传真：

０１０－６０８３６５３８

（二）保荐人、主承销商、债券受托管理人

名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广东路

６８９

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甲

５６

号方圆大厦写字楼

２３

层

法定代表人：王开国

项目主办人：陈绍山、张海梅、吴继德

项目组人员：梅咏春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８８０２７０９９

、

０１０－８８０２６６５２

传真：

０１０－８８０２７１９０

（三）分销商

名称：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红岭中路

１０１２

号国信证券大厦

１６－２６

层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兴盛街

６

号国信证券大厦

３

层

法定代表人：何如

联系人：尉文佳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８８００５０８４

传真：

０１０－８８００５０９９

名称：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江苏大厦

３８－４５

层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甲

９

号金融街中心

７

层

法定代表人：宫少林

联系人：肖陈楠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５７６０１９１５

传真：

０１０－５７６０１９９６

名称：国开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安华外馆斜街甲

１

号泰利明苑

Ａ

座二区

４

层

办公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南大街

１

号来福士中心办公楼

２３

层

法定代表人：黎维彬

联系人：刘博夫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５１７８９０３２

传真：

００１０－５１７８９２０６

（四）发行人律师

名称：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１５８

号远洋大厦

Ｆ４０８

法定代表人：郭斌

经办律师：张汶、高丹丹、周蔚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６４１３３７７

传真：

０１０－６６４１２８５５

（五）会计师事务所

名称：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

住所：北京市东城区东长安街

１

号东方广场安永大楼

１７

层

０１－１２

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吴港平

授权代表人：葛明

经办注册会计师：李慧民、西志颖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５８１５３２８０

、

０１０－５８１５４０７３

传真：

０１０－８５１８８２９８

（六）资信评级机构

名称：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青浦区新业路

５９９

号

１

幢

９６８

室

法定代表人：关敬如

评级人员：邵津宏、刘冰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５０１０９０９０

传真：

０２１－５１０１９０３０

（七）申请上市的证券交易所

名称：上海证券交易所

住所：上海市浦东南路

５２８

号上海证券大厦

负责人：黄红元

电话：

０２１－６８８０８８８８

传真：

０２１－６８８０４８６８

（八）公司债券登记机构：

名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住所：上海市陆家嘴东路

１６６

号中国保险大厦

３６

楼

负责人：高斌

电话：

０２１－６８８７３８７８

传真：

０２１－６８８７００６４

第十一节 备查文件

除本上市公告书披露的文件外，备查文件如下：

１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２０１３

年公司债券（第二期）募集说明书。

２

、发行人最近三年的财务报告和审计报告。

３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上市推荐书；

４

、发行人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５

、资信评级机构出具的资信评级报告；

６

、债券受托管理协议；

７

、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８

、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发行的文件。

投资者可至发行人、保荐人（主承销商）住所地查阅本上市公告书全文及备查文件。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上接A21版)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７０

证券简称：众和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４８

福建众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订银企合作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为建立长期、稳定、良好的业务支持和合作关系，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１

日，福建众和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公司”，下文中的“甲方”）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莆田市分行（下文中

的“乙方”）签订了《银企合作协议》（以下简称《协议》）。 具体情况如下：

一、《协议》主要内容

乙方在国家法律、 法规和金融政策允许的业务范围内将甲方作为重点支持的客户，利

用自身的金融资源为甲方优先提供全方位的金融服务。 业务合作领域包括：授信意向、结算

业务、代理业务、银行卡服务、现金管理、财务顾问、资产管理等方面。

授信意向方面，乙方根据甲方及其全资子公司、控股公司和参股公司的资金需求及经

营管理和财务等状况，在未来两年内，提供总额（大写）人民币壹拾亿元的意向性信用额度。

具体信用额度的确定按照乙方的相关授信管理制度办理。信用品种包括人民币

／

外币固定资

产贷款、人民币

／

外币中期、短期流动资金贷款、商业汇票贴现、商业汇票承兑、出具贷款承诺

函、应收账款融资、信用证等。

此外，乙方与甲方还将在项目贷款、并购贷款、短期融资券承销、中期票据承销等方面

开展合作。

二、对公司的影响

《协议》的签订有利于保障公司生产经营和向新能源锂电产业转型的资金、结算、外汇

等方面的需求，也将进一步促进银企全方位合作。

上述协议为合作的框架性协议，双方开展具体业务时应签订相关的单项业务合同或协议。

在本协议之下开展的具体业务如超过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年度综合授信

总额度，公司将另行提交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董事会将根据实际运行状况，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

上述协议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三、备查文件

《银企合作协议》

特此公告。

福建众和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３年８月２２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９４

证券简称：武汉凡谷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４

武汉凡谷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１

日，本公司股票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

２０％

，根据深交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二、公司关注、核实情况说明

针对公司股价异常波动，公司董事会通过电话及现场问询等方式，对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及持股

５％

股东、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就相关问题进行了必要

核实，现将核实情况说明如下：

１

、经核查，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２

、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

的未公开重大信息。

３

、近期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４

、经查询，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也不存

在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５

、经查询，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孟庆南先生、王丽丽女士在本公司股票交易异

常波动期间均未买卖本公司股票。

６

、公司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不存在违反公平信息披露规定的情形。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

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

本公司有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

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

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１

、本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５

日如期披露，预计

２０１３

年

１－９

月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去年同期变动幅度为

１０％－４０％

。

２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正

式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武汉凡谷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三年八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６８

股票简称：深圳惠程 编号：

２０１３－０４８

深圳市惠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市惠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深圳惠程”）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０

日收到公司第一大股东、实际控制人之一吕晓义先生的通知，吕晓义

先生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９

日、

８

月

２０

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减持公司

股份

１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９８％

。 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东本次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时间 减持均价

（

元

／

股

）

减持股数 减持比例

吕晓义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９

日

７．８９ ７，０００，０００ ０．９２％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０

日

７．８８ ８，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６％

合计

１５，０００，０００ １．９８％

二

．

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本次变动完成前后，吕晓义先生持有限

公司持有深圳惠程权益变动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

占总股本比例

（％）

股数

占总股本比例

（％）

吕晓义

合计持有股份

２０２，４５０，９３１ ２６．７４ １８７，４５０，９３１ ２４．７６

其中

：

无限售条件

股份

１０１，２２５，４６５ １３．３７ ８６，２２５，４６５ １１．３９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１０１，２２５，４６６ １３．３７ １０１，２２５，４６６ １３．３７

三

．

其他相关说明

１．

公司股东本次减持未违反 《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

见》、《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

２．

本次减持前，吕晓义先生持有公司

２０２

，

４５０

，

９３１

股股份，占总股本比例

２６．７４％

，是公司第一大股东、实际控制人之一。 本次减持后，吕晓义先生拥有

公司

１８７

，

４５０

，

９３１

股股份，占总股本比例

２４．７６％

，仍为公司的第一大股东、实

际控制人之一。

３

、 公司股东吕晓义先生本次减持股份的原因主要是基于其个人投资项

目对资金的需求； 吕晓义先生承诺连续六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系统出售的

股份低于公司股份总数的

５％

。

特此公告。

深圳市惠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七月二十一日

大成景丰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封闭期到期的提示性公告

根据 《大成景丰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 “基金合

同”）的有关规定，大成景丰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的

封闭期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到期。

本基金封闭期到期后，将根据基金合同的规定转换为上市开放式基金。

本基金封闭期到期的业务处理方案另行公告。

特此公告。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８月２２日

关于大成中证

５００

深市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增加

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为网下股票发售代理机构的公告

根据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签署的代销协议及

相关业务准备情况，增加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为大成中证

５００

深市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网下股票发售的代理机构。 特别

提示：本基金网下股票发售的日期为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６

日（详见《大

成中证

５００

深市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份额发售公告》）。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了解有关详情：

１

、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热线：

０５９１－９６３２６

网址：

ｗｗｗ．ｇｆｈｆｚｑ．ｃｏｍ．ｃｎ

５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５５５８

（免长途通话费用）

网址：

ｗｗｗ．ｄｃ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

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基金时应认

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资料。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三年八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７１

证券简称：阳光城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６３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所载资料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１

、本次会议没有增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２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方式召开；

３

、列入本次会议的议案以普通决议方式表决通过。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１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１

日上午

９

：

３０

；

２

、召开地点：福州市鼓楼区乌山西路

６８

号公司二楼会议室；

３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４

、召集人：本公司董事局；

５

、主持人：公司董事局主席林腾蛟先生；

６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４

日；

７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会议出席的情况

本次会议参与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８

人，代表股份

２８６

，

４１９

，

４３９

股，占公司股份

总数的

２８．１２％

。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福建创元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列

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四、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对公告明列的议案进行了审议，会议经过记名投票表决，作出了如下决

议：

审议通过《关于子公司隆丰置业申请贷款及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２８６

，

４１９

，

４３９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福建创元律师事务所

２

、律师姓名：齐伟、陈伟

３

、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的资

格、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１

、载有公司董事签字的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记录及会议决议；

２

、福建创元律师事务所为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关于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

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八月二十二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３８１

股票简称：

＊ＳＴ

贤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８３

青海贤成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管理人关于公司重整进展及风险提示的公告

本公司管理人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８

日经法院裁定进入重整程序， 并根据上交所 《上市规则》第

１３．２．７

、第

１３．２．８

的规定，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８

日起实施股票停牌，直至管理人依据西宁中院就贤

成矿业重整计划作出的相关裁定向上交所提出的复牌申请获得批准为止。

青海省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西宁中院”）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８

日作出（

２０１３

）宁

民二破字第

００２－１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债权人大柴旦粤海化工有限公司对青海贤

成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贤成矿业”或“公司”）的重整申请，并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９

日依

法指定贤成矿业重整期间的管理人 （以下简称 “管理人”， 详见公司

２０１３－０５９

、

０６０

号公

告）。

根据上交所《上市规则》第

１３．２．７

、第

１３．２．８

的规定，贤成矿业股票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８

日

起实施停牌，直至管理人依据西宁中院就贤成矿业重整计划作出的相关裁定向上交所提

出的复牌申请获得批准为止。

公司债权申报工作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０

日结束，截至债权申报期届满日，共有

１３１

家债权

人向管理人进行了债权申报，债权申报总额为人民币

１２

，

９２９

，

２７９

，

１５６．７５

元。 管理人将严

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对已申报债权进行审查；对债权审查过程中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

管理人将及时向人民法院及公安机关进行举报，以切实保护公司、债权人和广大投资者

的合法权益。

管理人债权审查情况将依法提交债权人会议核查， 并将及时对债权核查情况进行公

告。贤成矿业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定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

日上午

９

时整在青海省西宁市中级人民法

院一楼审判庭召开，望各债权人届时准时出席。

同时，管理人在此再次提醒广大投资者，贤成矿业存在因《上市规则》规定的原因被暂

停上市，或依《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原因被宣告破产清算的风险；若公司

被宣告破产清算，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敬请各位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青海贤成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管理人

２０１３年８月２１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８３

证券简称：宏大爆破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８

广东宏大爆破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２．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召开情况

１

、 召集人：广东宏大爆破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２

、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１

日下午

１４

：

００

３

、 召开地点：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华夏路

４９

号津滨腾越大厦北塔

２１

层

４

、 表决方式：现场投票

５

、 会议主持人：郑炳旭董事长

６

、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等有关

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９

人，代表股份

１０６

，

５８９

，

８８１

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４８．６８％

。

公司的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律师以及公司保荐

代表人均参加了现场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１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１０６

，

５８９

，

８８１

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

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

０％

。

２

、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１０６

，

５８９

，

８８１

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

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

０％

。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会议由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出席的律师见证。见证律师全朝晖、石其军认为，

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

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作出的决议真实、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

、广东宏大爆破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宏大爆破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宏大爆破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三年八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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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东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因公司正在筹划重大事项，为避免公司股票价格异动，根据中国证监会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８

日起开

始停牌。

公司目前正在筹划进行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由于此次重大重组尚存在较

大不确定性，为避免对公司股价造成重大影响，切实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

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２

日起继续连续停牌。 公司自此次停牌

之日起

３０

天内，将争取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其它相关规

定，召开董事会审议重大资产重组预案，独立财务顾问将出具核查意见。 公司

股票将于公司披露重大资产重组预案后恢复交易。 若公司未能在上述期限内

召开董事会审议并披露相关事项，公司将根据重组推进情况确定是否向交易

所申请延期复牌；若公司未提出延期复牌申请或申请未获交易所同意，公司

股票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１

日起恢复交易，公司承诺在证券恢复交易后

３

个月内不

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公司股票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至少

每周公告一次前述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进展公告。

特此公告。

广州东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８月２１日


